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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柏

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３０６．６７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５２５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３０６．６７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２２．８８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１５．３３３５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跟投。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１５．３３３５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６４９．２７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５７．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２，３０６．６７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０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惠柏新材”Ａ股６５７．４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
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２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惠柏新材料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
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
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
效申购户数为７，２７８，００６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３９，３４０，２７６，０００
股。 配号总量为７８，６８０，５５２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０７８６８０５５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９８４．２２２０９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６１．３５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８７．９２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１８．７５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０．０２８４３７７７７１％，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５１６．４４９２５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３日（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３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
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６０９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２６４０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４，６０９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１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３２６．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８２．７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周二）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688521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1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10:00-11: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加强与
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10:00-11: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参加此次说明会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总裁 Wayne Wei-Ming Dai（戴伟民）先生，公司首席财

务官、董事会秘书施文茜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10:00-11: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10: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IR@verisilico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860 8521
电子邮箱：IR@verisilico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

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变
动幅度(%)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649,704,295.56 20.86 1,662,142,672.06 1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592,695.94 40.05 346,446,824.18 2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596,731.11 15.85 358,001,102.16 1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225,741,652.56 297.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42.11 0.71 24.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42.11 0.71 2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增 加 1.38 个 百
分点 12.73% 增加 2.04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66,579,609.63 24.30 161,364,377.40 14.99

研 发 投 入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 10.25% 增 加 0.29 个 百

分点 9.71% 增加 0.2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
度末增减变动 幅度
(%)

总资产 4,172,721,122.89 3,918,222,849.97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757,305,225.07 2,715,215,100.75 1.55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 个月期间，下同。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51,514.04 61,927.3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30,542.05 8,491,735.7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07,156.55 -22,932,746.7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6,958.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1,234.94 -2,152,818.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62,300.23 -445,028.85
合计 1,995,964.83 -11,554,277.98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将本报告期内取得的软件退税款 1,267.36 万元和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取得的软件退税款

3,509.30 万元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原因为其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_ 本报告期 40.05 主要受销售业绩增长影响

基本每股收益 _ 本报告期 42.11
主要受业绩增长和盈利能力提升影响

稀释每股收益 _ 本报告期 4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_ 年初至报告期末 297.36 主要受收到销售回款增加影响

二、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数
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83,574,399 36.71 0 0 无 0

威佳创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9,235,576 21.85 0 0 无 0
邹启明 境内自然人 36,465,798 7.29 0 0 无 0
吉为 境外自然人 26,985,233 5.40 0 0 无 0
吉喆 境外自然人 13,492,616 2.70 0 0 无 0
陈君 境内自然人 9,116,449 1.82 0 0 无 0
李鸿 境内自然人 5,614,405 1.12 0 0 无 0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其他 3,145,230 0.63 0 0 无 0

钟喜玉 境内自然人 3,114,405 0.62 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
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442,054 0.49 0 0 无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183,574,399 人民币普通股 183,574,399
威佳创建有限公司 109,235,576 人民币普通股 109,235,576
邹启明 36,465,798 人民币普通股 36,465,798
吉为 26,985,233 人民币普通股 26,985,233
吉喆 13,492,616 人民币普通股 13,492,616
陈君 9,116,449 人民币普通股 9,116,449
李鸿 5,614,405 人民币普通股 5,614,405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3,145,230 人民币普通股 3,145,230

钟喜玉 3,114,405 人民币普通股 3,114,4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
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442,054 人民币普通股 2,442,0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吉为 、吉喆为父子关系 ；威佳创建持有威胜集团 100%股权 ；李鸿任威佳创
建董事；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吉为间接持有威佳创建 53.55%已发行股份。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参
与 融资融券及 转融通 业 务 情 况 说 明
（如有）

无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12,314,825 股，占公司总股本 500,000,000 股的比例为 2.463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50
元/股，最低价为 20.99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048,302.1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1、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64,970.43 万元，同比增长 20.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159.27 万元，同比增长 40.05%；
2、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6,214.27 万元，同比增长 11.85%，其中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165,431.56 万元，占比 99.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4,644.68 万元，同比增长
21.88%；

3、主要子公司珠海中慧微电子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3,502.39 万元，同比增长
112.40%； 实现净利润 3,448.71 万元， 同比增长 180.48%；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738.43 万元，同比增长 66.06%；实现净利润 8,781.43 万元，同比增长 98.54%；

4、截至报告期末，在手订单 29.26 亿元，同比增长 28.54%；
5、年初至报告期末研发费用 16,136.4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9.71%。 本报告期新增专利 10 项

（其中发明专利 6 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获得有效专利 71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43 项）、软件著
作权 866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6 项；共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共计 64 项（其中国家标准 36 项、行业标准 11 项、地方标准 1 项、团体标准 16 项）；

6、公司已完成首次股份回购，截止 2023 年 10 月 1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2,314,82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00,000,000 股的比例为
2.4630%，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50 元/股， 最低价为 20.99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048,302.1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
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71,734,784.67 1,570,328,654.4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0,000,000.00 30,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4,901,040.64 46,651,626.87
应收账款 1,483,280,965.45 1,117,909,636.04
应收款项融资 44,408,083.29 93,184,758.75
预付款项 26,323,505.58 30,361,006.9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7,212,201.06 12,637,745.17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63,297,619.52 262,915,063.98
合同资产 131,746,746.93 125,231,418.9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702,695.01 3,863,762.24
其他流动资产 69,330,712.27 104,675,9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625,938,354.42 3,397,759,573.28
非流动资产 ：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6,934,713.02 10,635,772.41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9,803,284.00 61,803,284.00
投资性房地产 80,617,336.64 82,030,027.76
固定资产 272,434,168.04 257,083,526.40
在建工程 3,079,646.0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735,291.69

无形资产 70,442,568.88 67,220,233.2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1,573,429.30 15,011,348.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241,976.90 23,599,438.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6,782,768.47 520,463,276.69
资产总计 4,172,721,122.89 3,918,222,849.9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19,600.00 8,870,710.12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45,601,096.51 20,240,393.65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67,176,252.06 248,723,715.74
应付账款 749,458,824.47 678,971,201.65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46,887,188.92 38,299,004.0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5,398,834.84 46,804,183.07
应交税费 67,405,486.98 51,356,441.63
其他应付款 40,513,342.78 33,528,894.3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83,101.44 3,901,362.61
其他流动负债 14,130,883.23 15,689,923.55
流动负债合计 1,361,374,611.23 1,146,385,830.46
非流动负债 ：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7,016,388.03 10,755,115.9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07,171.18 1,211,108.8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761,921.00 10,017,096.79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085,480.21 21,983,321.56
负债合计 1,380,460,091.44 1,168,369,152.02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91,623,179.39 1,091,623,179.39
减：库存股 299,048,302.19 157,118,288.07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23,957,929.67 123,957,929.6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40,772,418.20 1,156,752,279.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757,305,225.07 2,715,215,100.75
少数股东权益 34,955,806.38 34,638,597.20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2,792,261,031.45 2,749,853,697.9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172,721,122.89 3,918,222,849.97

公司负责人：李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喜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彭姣
合并利润表
2023 年 1—9 月
编制单位：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22 年前三季度 （1-9 月）
一、营业总收入 1,662,142,672.06 1,485,993,040.48
其中：营业收入 1,662,142,672.06 1,485,993,040.4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243,682,091.29 1,131,280,924.80
其中：营业成本 986,009,202.04 936,190,068.6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4,128,778.74 13,836,760.88
销售费用 74,692,944.26 62,996,838.75
管理费用 29,317,873.95 25,947,472.78
研发费用 161,364,377.40 140,334,095.48
财务费用 -21,831,085.10 -48,024,311.70
其中：利息费用 52,178.04 47,099.06
利息收入 21,783,223.95 21,032,668.53
加：其他收益 43,584,738.55 38,502,167.6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51,108.85 1,263,401.2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25,360,702.86 -30,834,282.5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1,890,528.89 -32,971,766.2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277,621.42 -1,587,083.49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405,567,575.00 329,084,552.33
加：营业外收入 288,885.31 409,575.81
减：营业外支出 24,342.38
四、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05,856,460.31 329,469,785.76
减：所得税费用 59,092,426.95 44,310,888.9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6,764,033.36 285,158,896.8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346,764,033.36 285,158,896.8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346,446,824.18 284,256,123.93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317,209.18 902,772.8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46,764,033.36 285,158,896.80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46,446,824.18 284,256,123.93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17,209.18 902,772.87
八、每股收益 ：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71 0.5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71 0.57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 上期被合并方实
现的净利润为： 0 元。

公司负责人：李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喜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彭姣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3 年 1—9 月
编制单位：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22 年前三季度
（1-9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41,646,768.05 1,140,022,441.8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64,578,025.09 28,471,132.6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649,278.05 58,126,113.5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43,874,071.19 1,226,619,687.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86,977,837.81 844,378,711.9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9,686,834.13 139,084,864.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5,517,567.77 111,746,046.8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950,178.92 74,600,291.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18,132,418.63 1,169,809,91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741,652.56 56,809,773.0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531,514.07 1,339,205.3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68,937.87 3,275.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6,922,803.19 27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1,523,255.13 271,342,480.3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5,329,795.72 33,857,357.74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60,000,000.00 44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3,329,795.72 473,857,357.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806,540.59 -202,514,877.3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19,600.00 8,870,710.12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9,600.00 8,870,710.1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61,364,688.91 130,091,382.7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239,256.08 1,912,3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5,603,944.99 132,003,682.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284,344.99 -123,132,972.6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994,044.96 15,385,392.4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3,343,277.98 -253,452,684.5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55,328,754.44 1,570,907,765.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41,985,476.46 1,317,455,080.43

公司负责人：李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喜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彭姣
2023 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352 证券简称：颀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4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颀中科技”）控股股东合肥颀中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颀中控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CHIPMORE HOLDING
COMPANY LIMITED（HK）（以下简称“颀中控股（香港）”）及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芯屏基金”）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至 2026
年 10 月 20 日。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核心技术人员杨宗铭，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余成强，高级管理人员周
小青、李良松、张玲玲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合肥奕斯众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奕斯
众志”）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核心技术人员杨宗铭，高级管理人员张玲玲通过苏州融可源项目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融可源”）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自
动延长 6 个月至 2025 年 1 月 29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15 号），颀中科技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2.10 元，并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总股本由 989,037,288 股变更为 1,189,037,288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增发、送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 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合肥颀中控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颀中控股（香港）及芯屏基金的承

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本公司/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如果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 本
公司/本企业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承诺：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核心技术人员杨宗铭，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余成

强，高级管理人员周小青、李良松、张玲玲承诺：
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报于本人取得对应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后 12 个月内完成， 则自发行人就本人取得对应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报于本人取得对应股份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完成，则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 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
调整。

限售期满后，在本人任职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卖出后 6 个月内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 6 个月内不
再卖出发行人股份；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如本人确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以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进行减持。如自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至披露减持公告期间发行人发生
过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人的减持价格应相应调整。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如果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
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 本人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
锁定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三、 相关股东股份锁定期延期情况
公司自 2023 年 4 月 20 日上市，公司股票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23 年 10 月 19 日）收盘价

12.04 元/股，低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 12.10 元/股，触发上述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
照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上述相关股东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
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与公司关系 原股份锁定期 现股份锁定期

1 合肥颀中控股 控股股东 2026 年 4 月 20 日 2026 年 10 月 20 日

2 颀中控股（香港）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026 年 4 月 20 日 2026 年 10 月 20 日

3 芯屏基金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026 年 4 月 20 日 2026 年 10 月 20 日

4 杨宗铭（奕斯众志）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兼核心技术人
员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11 月 14 日

5 杨宗铭（苏州融可源）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兼核心技术人
员 2024 年 7 月 29 日 2025 年 1 月 29 日

6 余成强（奕斯众志）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11 月 14 日

7 周小青（奕斯众志） 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11 月 14 日

8 李良松（奕斯众志） 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11 月 14 日

9 张玲玲（奕斯众志） 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11 月 14 日

10 张玲玲（苏州融可源） 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 7 月 29 日 2025 年 1 月 29 日

四、 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相关股东已遵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出具的

承诺，就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事项延长 6 个月股份锁定期。 公
司相关股东本次延长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
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公司本次相关股东延长锁
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528 证券简称：秦川物联 公告编号：2023-039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熊军
先生通过其亲属转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熊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熊军先
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人数，熊军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事项将于公
司董事会满足法定人数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止目前，公司经营决策机制健全、管理规范，前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经自
查，公司目前各项工作均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有序推进。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所刊登的公司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253 证券简称：英诺特 公告编号：2023-043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通过大宗交易及履行已披露的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进行股份减持，不

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苏州工业园

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新建元”） 及其一致行动人 YuanBio
Venture Capital L.P.（以下简称“开曼元生”） 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 8,267,995 股减少至
6,880,3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6.0767%减少至 5.0569%。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1 日收到公司股东苏州新建元及其一致行动人开曼元生出具的《告知
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4 栋 423 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元生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主要合伙人 苏州新建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伙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名称 YuanBio Venture Capital L.P.

注册地址 SertusChambers,GovernorsSquare,Suite#5-204,23LimeTreeBayAvenue,P.O.Box2547,Gr andC aym
an,KY1-1104,C aym anIsl ands.

企业类型 豁免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Yuansheng Capital L.P.

主要合伙人 Star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td.以及其他合伙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 减持比例

苏州新建元 大宗交易 2023 年 9 月 25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0.4410%

开曼元生 集中竞价 2023 年 9 月 25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 人民币普通股 787,600 0.5789%

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注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苏州新建元
合计持有股份 4,603,200 3.3832% 4,003,200 2.94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03,200 3.3832% 4,003,200 2.9422%

开曼元生
合计持有股份 3,664,795 2.6935% 2,877,195 2.11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64,795 2.6935% 2,877,195 2.1146%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通过大宗交易及履行已披露的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进行股份减持，不

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中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3 日


